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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山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负责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基本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市地方性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参与起草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草案。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并监督实施全市重点区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规划和水功能区划。
2.负责较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牵头协调较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的调查处理，指导协调较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牵头指导全市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协调解决有关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统筹协调全市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3.负责监督管理全市减排目标落实。组织制定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并监督实施，确定大气、水等纳污能力，提出实施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和控制指标，监督检查各地污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4.负责提出生态环境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中央财政资金、省级市级财政性资金安排意见，按市政府规定权限审批、核准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组织实施和监督工作。参与指导推动循环经济和生态环保产业发展。

5.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制定大气、水、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指导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监督指导区域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组织实施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

6.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组织编制生态保护规划，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贯彻落实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并监督执法。监督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荒漠化防治等工作。指导协调和监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组织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参与生态保护补偿工作。

7.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拟订有关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牵头负责核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有关工作。参与核事故应急处理，负责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监督管理核设施和放射源安全，监督管理核设施、核技术应用、电磁辐射、伴有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污染防治。对核材料管制和民用核安全设备设计、制造、安装及无损检验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8.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受市政府委托，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按规定审批或审查重大开发建设区域、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订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

9.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站点设置，配合上级部门开展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有关工作，组织实施执法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温室气体减排监测、应急监测。实行生态环境质量公告制度，统一发布全市生态环境综合性报告和重大生态环境信息，定期发布重点城市和流域环境质量状况。

10.负责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组织拟订实施市级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规划和政策。

11.配合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12.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组织开展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和监督活动。查处重大生态环境违法问题。指导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

13.组织指导和协调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纲要，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14.开展生态环境对外合作交流，提出对外生态环境合作中有关问题的建议，协调或参与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协调有关生态环境国际条约的履约工作，参与处理涉外生态环境事务，参与对外生态环境治理相关工作。

15.职能转变。保山市生态环境局统一行使生态和城乡各类污染排放监管与行政执法职责，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全面落实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16.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10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综合规划和项目管理科、组织人事科、水生态环境科、大气环境科、土壤生态环境和固体废物化学品科、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科、法规宣教科、行政审批和辐射环境管理科、督察和监测科。

所属单位5个，分别是：

1.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隆阳分局；

2.保山市生态环境局施甸分局；

3.保山市生态环境局腾冲分局；

4.保山市生态环境局龙陵分局；

5.保山市生态环境局昌宁分局。

（三）重点工作概述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全年工作至关重要。我们将坚持做到“五个聚焦、五个全力”，确保开好局、起好步。一是聚焦责任落实，全力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三管三必须”，围绕考核指标高质高效完成，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省前列。二是聚焦生态安全，全力守护好高黎贡山。持续加强自然保护地遥感核查和生态红线问题线索实地核查，加快实施高黎贡山地区“贴边开发、贴线开发”跟踪监测评估和“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站建设。三是聚焦民生福祉，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考评指标，力争攻坚战成效考核保持优秀。四是聚焦环境改善，全力推进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紧盯5个未完成问题，加强调度、协调、督导，确保整改取得实效。五是聚焦质效转化，全力提升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强化重点项目环评要素保障，重大项目现场帮扶做到100%。重点推动总投资29.7亿元的“隆阳区秀丽潞江环境综合整治与农文旅融合开发（EOD）项目”和总投资19.45亿元的“高黎贡山（腾冲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经济产业融合发展（EOD）项目”启动实施并取得重大进展。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6年部门预算单位共6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6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6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0个。截止2025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239人，其中：行政编制58人，工勤人员编制20人，事业编制161人。在职实有208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208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43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43人。

车辆编制13辆，实有车辆12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务总收入81,830,100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81,690,100元，政府性基金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元，事业收入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元，上级补助收入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元，其他收入90,000元，上年结转结余50,000元。

部门财务总收入比上年预算增加5,088,465.44元，同比增长6.63%。主要原因是：上级补助资金项目需本级财力继续安排支出，如云南省保山市“双源”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调查项目增加3,695,000元，项目收入增加导致部门财务总收入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81,690,100元，其中:本年收入81,690,100元，上年结转收入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81,690,100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元。

部门财政拨款收入比上年预算增加6,916,065.44元，同比增长9.25%。主要原因是：上级补助资金项目需本级财力继续安排支出，如云南省保山市“双源”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调查项目增加3,695,000元，项目收入增加导致收入增加。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81,830,100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81,690,100元，其中：基本支出33,825,300元，比上年预算增加1,601,500元，同比增长4.97%，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人员经费较上年增长，导致基本支出增加；项目支出47,864,800元，比上年预算增加5,314,565.44元，同比增长12.49%，主要原因是：上级补助资金项目需本级财力继续安排支出，如云南省保山市“双源”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调查项目增加3,695,000元，项目收入增加导致财政拨款安排支出增加。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主要用于：

208050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24,000元，主要用于行政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208050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1,800元，主要用于事业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20805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支出3,453,400元，主要用于单位缴纳在职人员养老保险；

2101101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行政单位医疗支出1,004,200元，主要用于行政人员基本医保；

2101102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事业单位医疗支出487,200元，主要用于事业人员基本医保；

2101103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908,200元，主要用于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2101199卫生健康支出—行政事业单位医疗—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支出83,900元，主要用于生育保险缴费；

2110101节能环保支出—环境保护管理事务—行政运行支出19,930,200元，主要用于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2110105节能环保支出—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环境保护法规、规划及标准100,000元，主要用于规划编制委托业务；

2110107节能环保支出—环境保护管理事务—生态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支出2,200,000元，主要用于生态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委托；

2110199节能环保支出—环境保护管理事务—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950,000元，主要用于事业人员基本支出；

2110299节能环保支出—环境监测与监察—其他环境监测与监察支出支出1,168,500元，主要用于生态环境监测项目补助资金；

2110301节能环保支出—污染防治—大气支出10,958,200元，主要用于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2110302节能环保支出—污染防治—水体支出23,845,000元，主要用于水污染防治资金；

2110304节能环保支出—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支出3,020,700主要用于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资金；

2110399节能环保支出—污染防治—其他污染防治支出1,640,000元，主要用于污染防治补助经费；

2110402节能环保支出—自然生态保护—农村环境保护支出1,850,000元，主要用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资金；

2110499节能环保支出—自然生态保护—其他自然生态保护支出506,000元，主要用于综合执法成本补助经费；

2111101节能环保支出—污染减排—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支出6,907,900元，主要用于生态环境监测经费和监测执法能力建设；

2111102节能环保支出—污染减排—生态环境执法监察支出2,650,900元，主要用于生态环境执法经费。

五、市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2026年本部门不涉及此项预算公开事项。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43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9,661,444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79,044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9,334,50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47,90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789,500元，较上年减少38,500元，下降4.6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元，与上年持平，预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增减变化情况：与上年持平，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69,500元，较上年减少18,500元，下降21.02%，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153次，共计接待790人次。

减少原因：坚持厉行节约，尽量控制公务接待成本。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720,000元，较上年减少20,000元，下降2.7%。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20,000元，较上年减少20,000元，下降2.7%。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2辆。

减少原因：合理调配公务用车，压缩公务用车运行成本。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1.保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窑头、窑尾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对企业进行资金补助，通过超低排放改造，NOx、颗粒物排放浓度达到超低排放要求。

2.云南省保山市“双源”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调查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对保山市“双源”地下水环境状况初步调查，编制保山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报告、方案及图集，建立保山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名录。通过项目的实施,建立重点对象清单,明确典型重点调查对象地下水污染现状,并研究制定具有保山市地方特色的地下水污染防治长效机制,促进全市地下水环境的改善。

3.保山隆基沉积车间VOCs尾气治理建设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对企业进行资金补助，对保山隆基沉积车间VOCs尾气开展深度治理，项目实施后可使沉积车间碳碳沉积生产线尾气排放量降低，VOCs（非甲烷总烃计）排放浓度降低。

4.腾冲市生物制药行业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深度治理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对企业进行资金补助，云南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腾冲东方红制药有限公司通过车间改造升级，实现VOCs的深度治理。

5.《保山市“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编制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编制完成《保山市“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并通过专家论证，持续推动保山高质量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污染防治补助经费，绩效目标：保障局机关、应急处置中心、东河办运行，顺利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任务。

7.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成本补助经费，绩效目标：开展环境执法检查、行政处罚、饮用水源地检查、中央生态环境督察组反馈交办问题督导、日常执法检查、信访调查回复、应急处置、“双随机、一公开”等工作。

8.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审查及复核工作经费，绩效目标：委托第三方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技术审查工作。

9.腾冲市木材加工行业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VOCs）深度治理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对企业进行资金补助，通过改造升级，实现VOCs的深度治理。

8.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技术评估经费，绩效目标：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负责审批的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进行技术评估。

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评估与核查补助经费，绩效目标：完成2026年度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技术评估和全市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核查工作。

10.保山市隆阳区城市大气污染精细化动态管控及协同减排项目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进一步摸清隆阳区本地大气污染源分布、排放等情况，建立重点大气污染源清单，并将相关数据、资料转化为“环境一张图”，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11.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补助经费，绩效目标：按照文件要求，保障好2026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经费及日常运转开支和执法能力提升。

12.保山市隆阳区颗粒物移动监测及污染源精细化排放清单编制项目经费，绩效目标：2026年完成保山市隆阳区颗粒物移动监测及污染源精细化排放清单编制项目。

13.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仁和镇瓦房社区村民委员会近零碳社区创建项目资金，绩效目标：2026年计划实施宣传栏20个，建设路灯50盏、购置60L垃圾箱45个。项目实施后减少瓦房社区碳排放总量，有效提升瓦房社区的整体人居环境；提高瓦房社区居民对绿色低碳发展的认知，促进形成村民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14.施甸县博盛电冶公司历史遗留地块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专项资金，绩效目标：2026年计划完成垂直防渗止水帷幕旋喷浆3509.1米。该项目完工后能消除场地中堆存的固体废物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的污染问题，降低因土壤受到污染产生的相关人体健康问题等潜在危害，有效保障项目区人居环境安全。

15.施甸县东山清水沟矿业有限公司历史遗留地块污染治理与风险防控工程专项资金，绩效目标：2026年计划完成尾矿库垂直防渗463米（周长），导流渠457米，积水抽出井3座，铺设防渗膜及回填粘土，植被种植及养护等生态恢复26869平方米，配套标识标牌1套。该项目实施完工后项目区的重金属铅锌流失形成的污染将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改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遏制，减轻对周边水体的水质影响，逐步恢复水环境功能。

16.保山市腾冲市15个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污染防治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实施荷花镇老洋河水源地、团田乡慕乐大龙潭水源地及芒棒镇甘露寺水库水源地保护区内原住居民生活污水收集与处理工程。

17.保山市龙陵县腊勐镇松山村低碳社区试点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提高村民低碳意识，养成节水节能低碳习惯；优化村内生产生活方式，推广绿色出行，优化用能和能源结构，营造低碳村风，并将其推广至红色教育旅游的游客，提升村庄整体环境和形象，将松山村打造成近零碳排放的红色教育示范旅游区，进一步带动村庄经济发展，推进松山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进一步梳理符合龙陵县镇村发展建设的低碳化规划理念，从因地制宜的制定低碳乡村建设规划、碳排放统计调查制度及低碳生活指南等方面寻求一条科学可持续的县域乡村低碳建设方法，开发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农村低碳发展模式，进一步高效推动农村低碳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18.昌宁县漭水小湾库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经费，绩效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切实解决项目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村落现有生活污水问题，新建完善村落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系统，解决村庄污染问题，消减村落环境污染。

19.云南省典型多晶硅产业区环境健康风险评估项目资金，绩效目标：完成云南省典型多晶硅产业区环境健康风险评估项目调查评估。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1.机关运行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资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接待经费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2）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3.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3,553,500元，较上年减少10,000元，下降0.28%，主要原因是：在职人员退休，核定的公用经费较上年减少。

（三）委托业务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保山市生态环境局2026年委托业务费安排10,925,700元，较上年减少866,184.56元，下降7.35%，主要原因是：项目按进度支出，导致项目收入较上年减少。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保山市生态环境局资产总额145,073,219.89元，其中，流动资产4,149,567.16元，固定资产40,179,290.19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在建工程99,089,296.02元，无形资产1,655,066.52元，其他资产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24,623,810.94元，其中固定资产减少1,653,831.49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资产使用收入0元，其中出租资产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元。鉴于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5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5年12月资产月报数。

附件：2026年部门预算公开表



